
1.概述

龙王庙组气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单体规模最大的特大型海相碳酸盐岩

整装气藏，根据 2013年 10月编制完成的《安岳气田磨溪区块龙王庙组气藏开发

方案》，方案设计动用气藏地质储量 3132.59×108m3，生产总井数 75口井（投

产井 53口、用井 4口、观察井 4口、评价井 3口），投产 53口井中利用探井

11口、部署开发井 42口，2016年前为建产阶段，建成年生产规模 90×108m3（产

能规模 110×108m3，采气速度 2.87%，气藏稳产期 15.5（2016年 1月～2031年

6月）年，稳产期末采出程度 46.43%，累产气 1454.54×108m3，预测至递减期末

气藏累产气 2163.18×108m3，采出程度达 69.05%。

截至 2020年 9月 17日，龙王庙气藏投产井 56口，开井 47口，日产气约

2093×104m3，日均产液约 1631m3，累计产气 523.48×108m3，累计产水

148.99×104m3。

为了安全环保将地层水处理掉，目前川中油气矿已陆续选择建设了多口气

田水回注井。目前龙王庙气藏在用气田水回注井 8口，分别为磨 005-U1井、磨

005-U2井、磨 005-U3井、磨 005-U4井、磨 205井、磨 005-U5井、潼南 101井、

潼南 108 井，回注层位为大安寨，回注泵压 19.0～26.5MPa，视吸水指数

25~38m3/(MPa.d)，单井日设计注水能力在 300m3，此外论证通过待建井 2口（潼

南 102井、潼南 104井），回注层位均为大安寨段，单井安全回注能力 300m3/d，

本次评价对象为潼南 102井。

根据本工程设计资料，本工程为气田水回注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潼

南 102 井回注站 1座、改造井站 3座；新建潼南 101~潼南 102 井气田水输水管

线 1条，属于《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中“B112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专业

及辅助性活动”类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中

未对应项目类别，根据项目特点，参照“内部集输管线建设”类别，同时由于项

目临时占地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属于涉及环境敏感区的项目，确定本项目类别为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潼南网）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信息包括

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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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提交

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当潼南 102 井气田水回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通过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潼南网）、报纸、建设项目现场张贴的方式同步进

行了二次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和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告知了建设项目情况，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和减小不良

环境影响的措施要点、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公众查阅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的方式和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和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

现将以上 2 次信息公示情况汇总后，与《潼南 102 井气田水回注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送审版）》一起上报，敬请审查。

2.公众参与目的

对环境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规

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可使公众了解建设项目以及可能引起的重大的、潜在的环境问题，增强建设项

目环评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项目的综合和长远

效益。也将大大增加环保审批的透明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的盲目性、随意

性，最大限度地消除污染和破坏隐患。这充分体现了公正、公开、科学、民主的

精神，对保障公民知情权、让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了法律依据。

公众对开发活动提出的各种看法和建设性意见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因

此将公众的合理意见予以充分吸收、采纳，能使开发活动的设计和管理更加完善，

确保开发活动的顺利进行和长远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公众的监督、环保意识的

提高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3.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1 年 2 月 25 日，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公共媒体网站（潼南网）进行了

第一次信息公示（http://www.cqtn.com/html/2021-02/25/content_51260598.htm），首次网

上公示信息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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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首次公示时间及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开方式

2021 年 2 月 25 日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公共媒体网站（潼南网）进行了第

一次网上信息公示，公示截图如下：

图 1 首次网上信息公示截图

3.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至今，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对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

关的建议和意见及其他诉求。

4.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情况

4.1 公示内容及时效

2021 年 3 月 10 日，环评单位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采用了网络、报纸、现场实地张贴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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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了同步信息公示。

公示中包括以下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主要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4.2 公示方式

4.2.1 网络公示

2021 年 3 月 10 日，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潼南网）

（http://www.cqtn.com/html/2021-03/10/content_51274345.htm）上公布了项

目相关环境信息，包括《潼南 102 井气田水回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的网络链接（http://www.cqyjpg.cn/product/5693_32147）以及《潼

南 102 井气田水回注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cqyjpg.cn/product/5693_32045），公众可自行下载、查阅和填

写。

公示时间为：网上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征求意见稿环境信息网络公示情况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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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网上信息公示截图

潼南网为建设项目所在地潼南区的公共媒体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要求。

4.2.2 报纸

2021 年 3 月 16日、18日，在潼南日报上进行了 2次报纸公示，潼南日报属

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载

体要求，报纸照片如下：

图 3 2021 年 3 月 16日潼南日报实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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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1 年 3 月 18日潼南日报实照图

4.2.3 现场张贴

2021 年 3 月 10 日，在潼南 102 井、潼南 101 井大门口处分别进行了现场张

贴公告，张贴地点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现场张贴公示实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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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潼南 101 井、102 井回注井站门口处现场公示

4.3 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环评单位所在地准备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件，公众可

通过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要查阅。

4.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对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

的建议和意见及其他诉求。

5.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未组织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6.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第一次、第二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关于环境影响

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7..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潼南 102 井气田水回

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

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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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潼南 102 井气田水回注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全部

责任。

承诺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矿

承诺时间：2021 年 4月 19日


